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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森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Summi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56）

自願性公告 
業務最新資訊

本公告乃森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的公告，以便其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評估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經營表現。

債務重組協議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之年度業績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約人民幣132,821,000元之借款已逾期及╱或違反相關貸款協議
（「原協議」）條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原協議
中本金約人民幣116,000,000元之若干銀行（「銀行」）訂立貸款重組協議（「該協議」），據
此，銀行同意重組彼等各自之銀行貸款本金為延長銀團貸款，為期5年。根據該協議
之條款及條件，銀行同意不會就違反原協議之條款而對本公司展開或繼續進行任何
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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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森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國麟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紹豪先生及吳聯韜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贏先生、馬志堅先生及左世康先生。


